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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市监函〔2023〕58 号

答复类型：A

关于晋江市政协第十四届二次会议
第 235 号提案的答复函

九三学社晋江支社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领域市场乱象整

治的建议》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强化指导，查验资质

对辖区眼科医院以及从事眼镜制配、眼视光产品经营户(特别

是中小学、幼儿园周边)进行检查，对眼镜制配、眼视光产品经营

户使用的眼视光医疗器械、使用的眼视光产品、医疗器械进行实

地核查，检查是否备案许可使用，是否存在质量不合格等问题，

督促指导相关机构、企业及从业人员严格依法执业、依法经营。

二、加强监管，规范市场

（一）持续强化医疗器械经营使用质量监管，加大对药械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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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行为的监管力度。根据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、《医疗器械

经营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今年 3月，我局印发《晋

江市药械化监督工作要点和监督检查计划》，开展医疗器械质量

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重点加强对眼视光医疗器械使用单

位开展全面风险排查，持续加强风险防控和质量管理，切实保障

医疗器械产品质量安全。

（二）从严查处使用“康复”“恢复”“降低度数”“近视

治愈”“近视克星”“度数修复”等误导性表述对儿童青少年近

视防控产品进行营销宣传的行为。加大对冒用中医药名义或者假

借中医药理论、技术进行营销宣传欺骗消费者行为的打击力度。

严厉打击使用患者名义或者形象进行诊疗前后效果对比或者作

证明，以及宣传诊疗效果或者对诊疗的安全性、功效做保证性承

诺的虚假违法广告。

（三）持续开展眼镜配制场所计量监督检查。重点对 2022

年专项整治中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办。以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的方式，检查眼镜制配场所是否按照要求配备相应

的计量器具、使用的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是否经计量检定合格

等。严厉打击眼镜制配环节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行为，防止对青

少年视力的二次伤害。

2023年出动执法人员367家次，检查镜店、药店等相关医疗

器械及有关特殊商品经营户165家次，立案10件，办结10件，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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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0.62万元。

三、协同配合，形成合力

充分发挥联合执法力度，加强各成员单位之间合作，联合镇

街学校、卫生院等相关部门深入校园开展宣传活动，传递近视防

控产品质量安全知识、预防近视应知常识，引导学生家长通过正

规机构验配眼镜和选购防控近视产品，以实现家校齐力、监管助

力、社会合力，推动整治工作提质增效。

附件：关于第 235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

主要领导：张志友

分管领导：庄志东

经办人员：王文辉

联系电话：85629902

2023 年 5 月 12 日

抄送：市分管领导、市政协提案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1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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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第 235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

九三学社晋江支社：

第 235 号《关于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领域市场乱象整治

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就提案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

建议一 规范视光配镜及角膜塑形矫正技术准入门槛

已完成事项
强化指导，查验资质，督促指导相关机构、企业及从业

人员严格依法执业、依法经营。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
建议二 落实监管要求，完善退出机制

已完成事项

持续强化医疗器械经营使用质量监管，加大对药械使用

行为的监管力度。从严查处使用“误导性表述对儿童青

少年近视防控产品进行营销宣传的行为。持续开展眼镜

配制场所计量监督检查。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
建议三
落实监管要求，完善退出机制，加强科普宣传，科学认

知儿童近视矫正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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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完成事项

联合镇街学校、卫生院等相关部门深入校园开展宣传活

动，传递近视防控产品质量安全知识、预防近视应知常

识。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
建议四
加强防控队伍建设

已完成事项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未涉及

建议五 将验光和配镜费用纳入医保

已完成事项

已开展事项

（开展中）

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
未涉及

补充说明（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）


